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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驻地代表针对请求将题为 
“以色列的核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的信函 

 

 

1. 总干事收到了以色列常驻代表 2022 年 7 月 12 日的信函，其中随附的文件涉及原子

能机构的阿拉伯国家成员国关于将题为“以色列的核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的请

求。 

2. 谨此按请求分发该信函及其附件，以通告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 

 

 
 

 原子用于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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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团 

 

 

2022 年 7 月 12 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先生阁下 
 

阁下： 

关于 2022 年 7 月 1 日 GC(66)/1/Add.1 号文件，我荣幸地转达随附文件所载以色列

国的立场。 

如蒙将该文件进行分发以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全体成员国注意，我将不胜感谢。 

向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 
大使 
戴维·努斯鲍姆 [签名] 
 

 





 

 

 

 
以色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代表团 

 

关于黎巴嫩大使代表原子能机构的阿拉伯成员国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提交的将题为

“以色列的核能力”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六届常会议程的请求，以色列希望声明其以

下立场： 

阿拉伯国家的类似倡议和决议草案在 2010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大会就

曾提出过，均遭到原子能机构越来越多的多数成员国否决。虽然过去六年将该问题列

入了议程，但并没有提交决议草案。年复一年地将该问题列入议程毫无用处，不过是

为大会设置障碍，并以政治化和分散注意力的方式阻碍大会的进程。将这一问题排除

在大会议程之外，会使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国能够把必要的注意力和资源用于原子能

机构当前面临的众所周知的全球紧迫挑战。 

因此，以色列对阿拉伯集团再次将这一问题强加于大会议程表示遗憾。这显然是

一种具有争议、怀有偏见和存在根本性错误的做法，从而将大会的讨论政治化。这一

问题完全超出了原子能机构《规约》和任务的范围，与其议程毫不相干，且有损于原

子能机构作为专业组织的信誉。 

以色列重视防扩散制度，承认其重要性，并继续在核领域奉行负责任的自我克制

政策。根据协商一致、兼容并蓄和从本地区内部出发的原则，以色列在与邻国进行直

接地区安全对话的可能性上一贯秉持建设性态度。 

把以色列单挑出来的做法只会继续破坏地区信心和信任，同时转移人们对越来越

多的真正地区安全挑战的注意力。提交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只会掩盖少数阿拉伯国家

拒绝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以色列进行真诚和直接接触的事实。这样做还忽视了中东成

员国打着该条约缔约国的幌子寻求获得核武器的一再违反该条约的行为。这一反以色

列倡议的支持者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主要是伊朗。这些国家均已被查悉公然

违反了其在这方面的国际义务和承诺，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继续追求被禁止的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同时拒绝让原子能机构接触未申报的核场址，并拒绝向原子能机构提供任

何技术上可信的答复。 

在局势不断演变的中东，“亚伯拉罕协定”为合作和繁荣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在

所请求的议程项目下提出一项具有政治动机的题为“以色列的核能力”的决议草案，

无疑将阻碍建立直接地区接触的一切尝试，只会为伊朗及其在阿拉伯集团的支持者服

务。这一企图既无助于建立对任何有意义的直接地区磋商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任，也

不会加快这一进程取得成果，而只会起到将原子能机构政治化和损害其信誉的作用。

以色列希望阿拉伯集团今年和以后都不要提交决议草案，并且彻底避免将此问题列入

原子能机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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